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批次不合格食品
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按照有关要求，现将我局抽检发现的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（一）基本情况
产品名称：酱卤猪头、茯苓烧鸡
被抽样单位：河北胖蔬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市秀桥街分公司
购进日期：2025年4月8日。
不合格项目：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酸计)项目不符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（二）核查处置情况
经查，被抽样单位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，我局决定对其不予处罚，处罚决定书编号：石桥西市监不罚〔2026〕19号。我局已将相关案件线索移送至供货商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二、产品名称：红薯粉条
被抽样单位：北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西美花街店
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抽检时检出木薯源性成分。
经查，被抽样单位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，该产品目前已不再销售。当事人进行了相关整改。我局已将相关案件线索移送至供货商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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